安福县财政局关于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安福县武功山旅游快速通道景观亮化工程项目（项目编号：JXABXZC29202208009 ）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凌澜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上饶市 信州区凤凰东大道479号11幢1-803
法定代表人：周洋仑   
联系电话：15779782016

被投诉人：
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安福县平都镇城北农贸市场二楼
法定代表人：余志强

联系人：罗女士     联系电话：0796-7624898

投诉人对江西安必信招标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安福县武功山旅游快速通道景观亮化工程项目（项目编号：JXABXZC29202208009 ）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2年3月30日向我局进行投诉。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投诉人称：

投诉事项1、2：商务评审“节能评审：投标人在符合GB37478-2019标准前提下，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布的中国节能认证证书，每提供一份证书得3分，共6分”，此项评分不合理，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

投诉事项3：商务评审“节能评审：投标人在GB/T24021-2001标准前提下，获得中国质量认证中心的中国环保（II型）认证，每提一份证书得2分，共2分”。本项目采购清单中，核心产品不在环保产品认证范围内，评分要求提供此项证书是不合理的，属于设定的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这实际需要无关。

被投诉人称：

根据本项目的实际需求，在评分办法要求投标人具有节能环保类认证，是对投标人的技术实力和生产能力的评价，同时节能环保也是国家对企业和产品的鼓励政策要求。此加分项设置有利于本项目实施和货物的质量，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求相适应，与项目合同履约有关，是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法律的要求，不存在指向性和歧视性。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本机关采购办组织行业专家组对投诉内容所涉及的资料共同调查核实，综合专家组意见，本机关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投诉事项1、2：招标文件商务评分中设置“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颁布的中国节能认证证书”的评审因素。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文件第五条“……对于未列入品目清单类别，鼓励采购人综合考虑节能、节水、环保、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因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中的规定，该评审因素的设置不仅符合采购需求，而且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相协调。同时，从开标情况及评审结果来看，13家供应商参与投标，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中国节能认证证书”的投标供应商也符合法定数量，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2不成立。
投诉事项3：招标文件商务评分中设置“中国环保（II型）认证证书”的评审因素。根据《财政部 发展改革委 生态环境部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文件第五条“……对于未列入品目清单类别，鼓励采购人综合考虑节能、节水、环保、循环、低碳、再生、有机等因素，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团体标准，在采购需求中提出相关绿色采购要求……”中的规定，该评审因素的设置不仅符合采购需求，而且与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目标相协调。同时，从开标情况及评审结果来看，13家供应商参与投标，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供了“中国环保（II型）认证证书”的投标供应商也符合法定数量，投诉人的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3不成立。

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的，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我局处理决定如下：对投诉人的投诉事项予以驳回。　
　　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向吉安市财政局或安福县人民政府提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向安福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安福县财政局

　　　　　　　　　　　　　　 2022年5月7日

  抄送：安福县城市管理局、江西安必信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